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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文化事业建设费
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文化事业建
设费的管理，促进我省文化事业的健康发
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文化事业建设费根据财政
部、中宣部《关于颁发< 文化事业建设费
使用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文字〔1997〕
243 号）、国务院《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
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国发〔2000〕41
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中宣部关
于进一步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
的通知》（国办发〔2006〕43 号）等文件规
定征收和管理。文化事业建设费专项用于
我省文化事业建设。

第三条 文化事业建设费的征收。
（一）各种营业性的歌厅、舞厅、卡拉

OK 歌舞厅、音乐茶座和高尔夫球、台球、
保龄球等娱乐场所，按营业收入的3％缴
纳文化事业建设费。

（二）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纸、刊物等
广告媒介单位以及户外广告经营单位，按

营业收入的3％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
（三）文化事业建设费由地方税务机关

在征收娱乐业、广告业营业税时一并征收。
（四）地方单位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

费，全额缴入省级金库。
第四条 文化事业建设费的管理。
（一）文化事业建设费由省财政厅会同

省委宣传部（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
室，以下简称省文明办）管理。

（二）文化事业建设费属政府性基金，
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专款专用，分账核算，
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第五条 文化事业建设费的支出范围。
文化事业建设费主要用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重点是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进行宏观
调控等方面的开支。具体的支出范围包括：

（一）重大活动经费。即用于我省举办
有关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的开支：

1、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负责组织
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评比表彰支出；

2、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负责组织
的各类思想道德教育活动等所需支出；

3、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负责组织

的大型综合文艺演出、庆典等活动的补助；
4、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责成或批

准有关部门承办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等
活动的补助。

（二）培训经费。即用于省委宣传部（省文
明办）负责组织或责成有关部门组织的宣传文
化事业人才培训和教学设备等方面的补助。

（三）优秀作品奖励经费。即由省委宣
传部（省文明办）组织的用于支持文学艺
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哲学社会科学方
面的优秀作品的创作和奖励。

（四）省级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维修购
置补助。

（五）省级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特殊
需要。

（六）全省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
设的特殊困难补助。

第六条 文化事业建设费不得用于下
列各项开支：

（一）部门和单位人员支出、正常办公
支出、行政后勤支出、职工福利支出。

（二）部门和单位的基本建设支出。特
殊情况，报经省委宣传部和省财政厅审核
批准后个案处理。

（三）宣传文化企业的支出。
（四）其他不属于文化事业建设费开支

范围的支出。
第七条 预算的编报、核定和执行。文

化事业建设费支出预算根据“先收后支、收支
平衡、专款专用、重点扶持”的原则编制和核
定。

（一）文化事业建设费年度支出预算的
编报和核定。由省委宣传部于每年9 月
20 日前受理有关部门和单位的项目支出
预算申报，并于10月15 日前向省财政厅
提出下年度支出预算建议数和具体项目。
省财政厅根据文化事业建设费上年度收入
征缴入库数、当年预计征缴入库数以及项
目支出预算审核情况核定年度支出预算。
年度支出预算中安排的资金须细化到具体
项目和单位的不低于70%，剩余部分可作
为预留资金，在预算执行中视情况再分配
到具体项目和单位。经核定的年度支出预
算编入省委宣传部年度部门预算，并报省
政府审定后，报省人大审议。

（二）文化事业建设费年度支出预算的
执行。省财政厅根据省政府审定的文化事
业建设费年度支出预算，按照文化事业建

设费收入缴库情况和项目实施进度拨付资
金。年初预留资金，原则上应于9月30 日
前完成分配。因特殊原因需调整年初项目
支出预算的，由省委宣传部提出调整意见，
报送省财政厅审批；调整项目支出预算超
过年初项目支出预算30%的，经省财政厅
审核并报省政府批准后执行。

（三）预算的调整。文化事业建设费收
入年终入库数超过当年省财政厅核定的文
化事业建设费支出预算数时，超过部分在
核定下年度文化事业建设费支出预算时予
以安排；省财政厅核定的文化事业建设费
年度支出预算数，超过当年文化事业建设
费收入年终入库数与上年结余数之和时，
相应调减当年文化事业建设费支出预算。

第八条 决算的编报和核批。
（一）项目承办单位于年度终了后按规

定编制文化事业建设费年度支出决算，并
附文字说明，于下年度1月25 日前报省委
宣传部审核汇总。

（二）省委宣传部于年度终了后按照省
财政厅有关规定编制文化事业建设费年度
支出决算，并附文字说明，于下年度2月底
前报送省财政厅核批。

第九条 年终结余的处理。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及有关的项目承办单位的文化事
业建设费年终结余，随决算报省财政厅审定。

（一）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直接承办
项目未完成事项的文化事业建设费结余，结
转下年度继续使用；已完成事项的文化事业
建设费结余，由财政收回并在核定下年度文
化事业建设费支出预算时安排使用。

（二）有关的项目承办单位未完成事项
的文化事业建设费结余，结转下年度继续
使用；已完成事项的文化事业建设费结余，
由省委宣传部转拨资金的缴回省委宣传
部，财政拨付资金的由财政收回继续用于
文化事业建设。

第十条 监督和检查。文化事业建设
费的使用必须遵守财政、财务规章制度和财
经纪律，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指导、检查和
监督。省财政厅、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要
定期对文化事业建设费的使用情况进行检
查、实行追踪问效。对不按规定使用或违反
财经纪律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省委
宣传部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财政专项资金公开

单位:万元2015年省文化事业建设经费项目资金分配表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单位项目单位项目单位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2015年海南省“中国梦”主题大戏展演

活动
80

2
2015年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广场健身操

（舞）大赛
100

3 第二届海南艺术界 325

4 2015年春节联欢晚会 100
5 广播剧《胶林晨曲》制作经费 60
6 向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供稿项目 100
7 第二届海南方言歌曲创作及演唱大赛 200
8 第五届道德模范推介宣传补助经费 80

9 创排大型民族交响歌剧《红色娘子军》 120

10 重大历史题材、重大事件美术创作工程 100

11 新疆海南书画摄影作品交流展 50
12 中国戏曲小梅花海南选拔活动 60

首届全国少儿表演故事大赛（推选展
演）活动

50

海南、山东、福建、宁夏、山西、江西
六省舞蹈精英展演暨惠民演出活动

40

13 海南省青年美术创作人才培训补助 30
14 国际旅游岛大讲坛 160
15 《海南学者文库》学术著作出版经费 60
17 部校共建新闻专业项目 50
18 省特中心课题研究经费 60
20 海南大学 省马克思主义学科基地建设补助经费
21 省作家协会 《天涯》办刊补助
22 省委宣传部 奖励全国“两会”媒体宣传经费

23

人民日报海南分社
、新华社海南分社
、光明日报海南记
者站、中国日报、
香港文汇报各30万
元；香港大公报、
中新社、经济日报
海南记者站、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海南
记者站、人民网海
南视窗、上海东方
卫视海南记者站各
20万元；中国国际
广播电台、新华网
海南频道、中新海
南网各10万元

国际旅游岛形象宣传经费

项目
经费
由省
委宣
传部
转拨

24
2015年“感动海南”十大人物评选活动
项目（由南国都市报实施）

60

25
开展我身边的价值观随手拍摄影大赛网
评、网展活动（由南海网实施）

10

26
“青春鹦哥岭”青年团队官方微博运营
及宣传经费（由南海网实施）

10

27 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文艺排演补助

项目
经费
由省
委宣
传部
转拨

28
“大海之南”合唱音乐国家大剧院演出
补助

项目
经费
由省
委宣
传部
转拨

29 2015年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经费 20

30
海南解放65周年主题晚会－音乐舞蹈诗
《征程》奖励

40

31 原创歌舞剧《南海哩哩美》排演补助 400

金额金额金额金额

合    计合    计合    计合    计 4771477147714771

60
100
35

300

40

50

80

省文体厅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省文联

省社科联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日报社

海南爱乐女子合唱
团

海南省歌舞团

505

540

450

220

110

460

项目
经费
由省
委宣
传部
转拨

项目
经费
由省
委宣
传部
转拨

32 新华网 中国网事－感动海南补助

项目
经费
由省
委宣
传部
转拨

33
海南红色影视文化
艺术促进会

文献纪录片《开国将军马白山》拍摄补
助

项目
经费
由省
委宣
传部
转拨

34
海峡两岸（海南）
文化交流联合会

2015海峡两岸笔会活动补助

项目
经费
由省
委宣
传部
转拨

35
海南七彩旅游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海南文化劲旅“传递梦想”美国巡演补
助

项目
经费
由省
委宣
传部
转拨

36 海南红棉合唱团
参加匈牙利布达佩斯音乐桥夏季合唱节
活动补助

项目
经费
由省
委宣
传部
转拨

37 南海网 拍摄海南正能量系列微电影10部补助

项目
经费
由省
委宣
传部
转拨

38 省文体厅
《海南省十三五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发展
规划》经费缺口

39 寻找海南最美村镇补助 65

40
在凤凰卫视欧州台播放《海南岛记事》
补助

295

41
海南解放65周年主题文艺晚会－音乐舞
蹈诗《征程》录制播出补助

30

42
拍摄30集电视连续剧《宋耀如·父亲》
补助

300

43 寻找百岁老人活动补助 40

44
拍摄制作“影响·海南”公益形象宣传
片经费

30

45 团省委
“青春正能量”海南微电影全国征集大
赛活动经费

46 长篇评书《琼崖女子特务连》录制费 45

47
举办“中国梦·山·海·情－谢耀庭85
周岁艺术展”补助

20

48
采集编撰《海南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大系
》经费

50

49 南海文艺奖经费缺口经费 48
50 省社科联 《南海学刊》开办及办刊补助
51 省博物馆 园明重光－圆明园文化展补助

52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
校

原创歌舞剧《秋菊传奇》排演补助

53
海南鹦哥岭省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站

鹦哥岭动植物馆青年敬业奉献励志核心
价值观布展补助

54 海口网媒体融合管理系统经费 100
海口
晚报

5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补助 20

海口
市委
宣传
部

56 广播剧《潭门一家人》创作补助 40

海口
广播
电视
台

80

200

8

40

60

15

50

100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省文联

海口市财政局

760

163

160

15

70

70
30


